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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總結性課程實施要點 

 

102學年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(102.11.19) 

 

電子工程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為滿足學生學習成效促進辦法第五條所

要求，各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應於學生修業期間實施總結性評量，以瞭

解學生整體學習成效，提出「專題實作」作為總結性課程，特訂定電子

工程學系總結性課程實施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系大學部三年級及四年級學生。 

為了讓本課程順利實施及維持既定品質，由系主任及任課老師組成專題

實作課程執行委員會全程督導之。 

本總結性課程之一般規定如下： 

一、本課程分為專題實作（一）與（二）兩部分，分別於三年級下學期

及四年級上學期實施。 

二、上課班級分配有任課老師及兼任助教，負責登錄及繳送成績。 

三、學生依個人興趣選定本系專任教師為專題指導老師。 

四、任課老師委託指導老師擬定專題執行內容與指導專題之進行。 

五、本課程採分組團隊合作方式進行，學生由指導老師決定分組，每組

二至四人，成員限當學期修課學生，每組執行一個共同課題；若有

無法滿足前述人數及成員條件之情況下，則須提報專題執行委員會

同意。 

六、指導老師指導學生之學生數上下限以平均數的 80%至 120%為原

則，平均數為修專題學生總數除以本系當年專任教師總人數。新進

教師兩年內不適用下限。 

七、指導老師因故無法實際指導或必須與他人共同指導時，可自行邀請

共同指導老師，包括各領域專家及兼任老師等。 

八、本系於本課程實施期末舉辦專題公開展示比賽，全部修課學生皆須

參展，並由專題實作課程執行委員會邀請校內外學者或業界專家擔

任評審。 

 

有關學習成效之評量依下列方式實施： 

一、專題實作（一）： 指導老師評分—50% 

                 本系專業分組各專任老師評分—50% 

每組須於學期結束前繳交專題進度報告。 

二、專題實作（二）： 書面報告—30％ 

                 專題公開展示會初賽—30％ 

                 指導老師評分—40％ 

三、每組專題均需在公告時間內依指定格式繳交報告及進行專題公開展

示，逾期該項成績以零分計算。 

專題公開展示依下列原則進行： 

第四條 

第五條 

第六條 

第一條 

第二條 

第三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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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專題成果展示會，由專題實作課程執行委員會籌辦，由本系系學會

協辦。 

二、專題公開展示會，初賽每組專題皆須參加，複賽則由專題實作課程

執行委會以初賽成績、書面報告成績評定擇優參加。 

三、專題公開展示含展示海報、實作展示及口頭報告。並分光電半導體、

晶片設計、通訊系統三個領域進行。 

四、舉辦時間： 

(一) 專題展示會初賽：校友日前舉行，另行公布。 

(二) 專題展示會複賽： 

公開展示（佔複賽總成績 50%）：校友日當天舉辦。 

口頭報告（佔複賽總成績 50%）：校友日前後進行，詳細時間另

行公布。 

五、複賽之公開展示可進行票選活動，選出各組最佳人氣獎。 

 

本要點經本系課程委員會、系務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

時亦同。 

第七條 


